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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適用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前提下，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
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公司股份的，應當
通過公開的集中交易方式進行。

第二十五條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
情形收購本公司股份的，應當經股東會決議。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
（三）項、第（五）項、第（六）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
的規定或者股東會的授權，在符合適用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前提下，
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會會議決議。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收購本公司股份後，屬於第（一）項情形
的，應當自收購之日起10日內註銷；屬於第（二）項、第（四）項情形的，應當在6
個月內轉讓或者註銷；屬於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情形的，公司合計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的10%，並應當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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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司終止或者清算時，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參加公司剩餘財產的分
配；

（八） 對股東會作出的公司合併、分立決議持異議的股東，要求公司收購其
股份；

（九） 法建的泰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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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章程明確的股東會、董事會審批對外擔保權限的，公司應當追究責任
人的相應法律責任。

第四十三條 股東會分為年度股東會和臨時股東會。年度股東會每年召開1
次，應當於上一會計年度結束後的6個月內舉行。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以內召開臨時
股東會：

（一） 董事人數不足《公司法》規定的法定最低人數，或者少於本章程所定人
數的三分之二時；

（二） 公司未彌補的虧損達實收股本總額1/3時；

（三）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書面請求時；

（四） 董事會認為必要時；

（五） 監事會提議召開時；

（六）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或本章程
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的地點為：連雲港或異地。

股東會將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召開。公司還將根據公司股票上市地證
券監管規則提供網絡或其他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會提供便利。股東通過上述方式
參加股東會的，視為出席。

第四十六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將聘請律師對以下問題出具法律意見並公
告：

（一） （二） 公司未彌幹 單獨或者回、 董事會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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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未在規定期限內發出股東會通知的，視為監事會不召集和主持股東
會，連續90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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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條 委託書應當註明如果股東不作具體指示，股東代理人是否可以
按自己的意思表決。

第六十四條 代理投票授權委託書至少應當在該委託書委託表決的有關會議
召開前二十四小時，或者在指定表決時間前二十四小時，備置於公司住所或者召
集會議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代理投票授權委託書由委託人授權他人簽署
的，授權簽署的授權書或者其他授權文件應當經過公證。經公證的授權書或者其
他授權文件，應當和投票代理授權委託書同時備置於公司住所或者召集會議的通
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委託人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會、其他決策機構決議授權的人
作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東會。

第六十五條 出席會議人員的會議登記冊由公司負責製作。會議登記冊載明
參加會議人員姓名（或單位名稱）、身份證號碼、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決
權的股份數額、被代理人姓名（或單位名稱）等事項。

第六十六條 召集人和公司聘請的律師將依據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登記結算
機構提供的股東名冊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共同對股東資格的合法性進
行驗證，並登記股東姓名（或名稱）及其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在會議主持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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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有關聯（連）關係的股東的回避和表決程序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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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當如實向監事會提供有關情況和資料，不得妨礙監事會或者監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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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股東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
押、對外擔保事項、委託理財、關聯（連）交易等事項；

（八）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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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〇九條  董事會制定董事會議事規則，以確保董事會落實股東會決
議，提高工作效率，保證科學決策。

第一百一十條 董事會應當確定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押、對外





34

第一百二十一條 董事會會議，應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
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委託書中應載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項、授權
範圍和有效期限，並由委託人簽名或蓋章。代為出席會議的董事應當在授權範圍
內行使董事的權利。董事未出席董事會會議，亦未委託代表出席的，視為放棄在
該次會議上的投票權。

第一百二十二條 董事會應當對會議所議事項的決定做成會議記錄，出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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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資金、資產運用，簽訂重大合同的權限，以及向董事會、監事會
的報告制度；

（四） 董事會認為必要的其他事項。

第一百三十一條 



37

第一百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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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九條 監事會會議通知包括以下內容：

（一） 舉行會議的日期、地點和會議期限；

（二） 事由及議題；

（三） 發出通知 會 、�怲ⅲ 和縝 第一  

第 一 百 蔌 十 條  

繂 一 𡐤 綆A 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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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六條 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為：

（一） 利潤分配原則

（一） 
耟

（一）1d
<008002530081>T525 2.575 0 08109A307410D04078T525 2.575 Td
<008002530081>Tj
/T1_0 1 Tf
0 Tc 0 7 -2.571<1132043712DA0FF40FC1702B109E30CB371309B FA150C1C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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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內部審計

第一百五十七條 公司實行內部審計制度，配備專職審計人員，對公司財務
收支和經濟活動進行內部審計監督。

第一百五十八條 公司內部審計制度和審計人員的職責，應當經董事會批准
後實施。審計負責人向董事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第三節 會計師事

 

第 而十八條 會 計 師 阬 監 督 。

第 仙 

第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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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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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〇一條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和監事會
議事規則。

第二百〇二條 本章程與不時頒佈的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股
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相衝突的，以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
股票上市幹


